
准予延续注册人员名单

（2024 年第二批）

1.北京市（9 人）

贾克永 刘瑞厂 李 玲 刘英英 周 岩 郭有世

程晓茜 郝树宾 王 东

2.天津市（4 人）

朱文祥 马文杰 张 威 房春蕾

3.河北省（9 人）

程军利 武新丽 王晓龙 默 锋 张顺迎 许中彬

李浩亮 张艳娜 魏同周

4.辽宁省（3 人）

吴松涛 刘绍华 商伟星

5.吉林省（1 人）

丁 锋

6.黑龙江省（2 人）

陆全辉 杜春元

7.上海市（2 人）

冯世超 鞠津京

8.江苏省（22 人）

王偲迪 张建亚 杨学章 王奎银 李金瑜 曹觉风

葛 辰 陈 超 马 明 孙瑞敏 袁金彪 赵得意



郑亚运 孟 森 李 想 王胜利 王云凯 吴耀海

王 彬 赵 华 陈 玲 孙雪梅

9.浙江省（32 人）

朱龙祥 丁慧珍 朱国顺 丁俊国 张 成 王军晖

汤国全 张逸威 冯杭华 陆超君 苏海滨 项超超

鱼永良 艾亚涛 胡迪南 叶晓婷 潘家宁 江 健

贾柳艳 刘 映 丁 立 杨 广 詹 凡 兰献平

许晓婉 董肇宾 杜丽军 樊之旭 杨金玲 孙成芳

陈颂春 金芳芳

10.安徽省（4 人）

张 卫 蒋 菊 张 勐 韩晓川

11.福建省（1 人）

严锦尧

12.江西省（7 人）

郑绍滔 谭 旭 王来印 吴顺宽 杨中军 黄国龙

王爱军

13.山东省（16 人）

杨天超 张 磊 邹晓辉 孙 涛 张 涛 聂庆斌

王连勇 袁升鹏 江海燕 李 超 赵 倩 龙凤鸣

王颖玉 樊 凯 李 浩 邓 凯

14.河南省（15 人）

刘 源 胡 飞 孙法伟 周玉峰 周福星 梁小亚



余 力 林 博 任聪慧 杨 鹤 李 聪 刘晓华

王景强 张 强 李倩倩

15.湖北省（19 人）

张 威 肖为民 阴万海 吴 浩 贾鸿正 刘 威

吴 鹏 胡小夏 杨 波 王道立 何柯达 吴 嵩

邓跃进 申丽丽 江岳勇 沈佳洁 邵泽兴 倪 峰

刘 哲

16.湖南省（4 人）

莫东霖 于明明 谢伟群 李启萍

17.广东省（18 人）

王福学 李培昊 唐安雷 张明智 王卫东 陈恒阳

李 坤 张国锋 黎北基 汪进新 燕 愿 曹小朋

陈杰塔 雷词彬 雷 靖 莫立军 吴念辉 同永红

18.广西壮族自治区（18 人）

刘德丰 黄瀚鹏 余 波 欧萍萍 白嘉毅 全昌文

朱洪明 谭盛辉 周文学 冯献凯 陈春明 王莲莲

唐修锋 丁大鹏 吴玉苗 樊永祥 廖超明 覃行流

19.海南省（1 人）

张胜利

20.重庆市（3 人）

赵 龙 费国怀 郑云云

21.四川省（11 人）



黄 辉 王智成 李 炜 王 轩 余 晨 郭腾刚

朱喜旺 罗 伟 贺博斐 程浪敏 田路明

22.贵州省（2 人）

周 勇 胡旭伟

23.云南省（4 人）

白畯文 廖丽敏 段卫平 张雪光

24.陕西省（9 人）

曹红新 杨 刚 郑 蕊 冯振国 刘 方 徐国亮

刘 亮 杨银波 边国兴

25.甘肃省（2 人）

孙瑞沣 李志平

26.青海省（2 人）

张月琴 张 沛

27.宁夏回族自治区（3 人）

马英红 石 宝 吕寿金

28.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（3 人）

蒲莉莉 张 俊 刚慧龙


